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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地政處 
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清查及繳庫作業須知 

一、 依據 

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、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、行政程

序法第 11 節-送達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目的 

為清理未受領之保管款通知送達情形及辦理自通知送達生效日起逾

15 年未領取保管款解繳國庫作業，特訂定本作業須知。 

三、 範圍 

自民國 89 年起，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

費保管專戶(以下簡稱專戶)，而未經受領保管款者。 

四、 作業期程 

每半年辦理 1 次清理作業，於每年 9 月中旬及次年 3 月中旬前完成

繳庫，並於當月底前將繳庫情形函報內政部。 

五、 清查作業流程 

(一)  
雙向核對逾 15
年未領取之保

管款資料 

以每年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，請專戶保管

款經辦行(即臺灣土地銀行基隆分行)提供存入專戶後逾

15 年之保管款資料，以利與原徵收案件資料進行核對，

必要時亦得向本府主計單位請求提供保管款明細資料。 

(二)  
查調影印各該

徵收案原始資

料 

依各個原徵收案件進行查調並影印各應受補償人之補

償清冊及合法送達證明(如:送達證書、掛號回執、公示

送達公告證明…)等資料，以取得後續辦理繳庫作業所需

之工程名稱、應受補償人姓名、保管字號、銀行存單編

號及保管金額、通知送達生效日期…等資訊。 

另有關合法送達證明清查作業依流程(三)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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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
未受領保管款

應受補償人通

知送達情形清

查作業審認原

則 

1. ★送達對象及住所★ 

(1) 已登記者: 

以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姓名及住

所為準。 

(2) 農作改良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物: 

以徵收公告載明之應受補償人姓名、住所為準。

倘與土地所有權人為同一人者，得以土地所有權

人之住所為之。 

(3) 住所除依前 2 點外，另得以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為之。 

(4) 送達對象如有行政程序法第 69 至 71 條情形者，

應向其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、管理人或代理人為

之。 

2. ★送達方式★ 

應以掛號(含送達證書)或雙掛號(取得回執)書面通

知，無法通知者辦理公示送達。 

3. ★解繳國庫時效計算★ 

自合法送達生效之日起逾 15 年始得歸屬國庫。 

4. ★清理合法送達辦法★ 

(1) 已辦理通知且其送達證書或回執聯有送達日期

者: 

A. 由應受補償人(或其繼承人)簽收者，以該日為合

法送達生效日。 

B. 由他人代簽收者，以代簽收日應受補償人(或其

繼承人)尚生存者為限，並經確認通知姓名及住

所無誤後，以該日為合法送達生效日。 

C. 承上 B，倘已死亡者或通知姓名及住所不符第 1
點時，應重新查址通知其繼承人。 

(2) 送達證書或回執聯送達日期不明者: 

應視個案情形判斷之，如得預估送達期間，以期

間最後日定為合法送達日期，惟如無法預估者，

應重新查址通知；倘已死亡，通知其繼承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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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無送達證書或回執聯者: 

應重新查址通知；倘已死亡，通知其繼承人。 

(4) 經重新辦理通知而確實無法為合法送達者: 

辦理公示送達。 

(5) 已辦理公示送達者: 

自公告之日起，經 20 日為合法送達日。 

＊詳細合法送達審認仍應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1 節送達

規定辦理。 

(四)  
依清查結果得

辦理繳庫者- 

刊 登 提 醒 公

告、先後繕造

歸屬國庫清冊

及繳庫總表報

部 

1. 未逾領取時效者網站刊登提醒公告: 

(1) 為提醒應受補償人其申領補償費權益，另於本處

網站刊登公告，呼籲將逾 15 年時效且經排定辦理

解繳國庫者勿忘自身權益。 

(2) 網站公告清冊格式詳附表一，為維護個人資料安

全，有關姓名、住所資料以部分隱匿為之。 

2. 續依內政部訂定之注意事項及函示辦理解繳: 

依內政部訂定「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款逾

15 年清理及解繳國庫作業注意事項」及相關函示，

繕造基隆市政府土地徵收保管專戶○年 6(12)月保管

款逾 15 年之歸屬國庫清冊、繳庫總表(如附表二、

三)，辦理解繳國庫作業。 

3. 補充填寫歸屬國庫清冊注意事項: 

(1) 依補償清冊所載資料填寫: 

A. 原徵收案件名稱或存入專戶年度: 

民國 89 年 2 月 2 日前公告徵收之案件，以存

入專戶年度填寫之；民國 89 年 2 月 2 日以後

公告徵收之案件，以完整原徵收案件名稱填寫

之。 

B. 保管字號。 

C. 應受補償人: 

加填補償清冊戶號，以利核對查找。 

如:土地地價補償清冊，姓名:王大明，戶號:1，
以王大明(土 1)表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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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保管金額。 

E. 銀行存單編號。 

(2) 依合法送達證明文件填寫: 

A. 通知送達生效日。 

B. 歸屬國庫日期:以通知送達生效日起滿 15 年之

次日填寫。 

(3) 國庫繳款書憑證字號: 

其編碼共 6 碼，範例如下: 

071001、071001-1、072001、072002、072002-1 

 

 

 
4. 匯款繳庫作業: 

由專戶保管款經辦行依實際繳庫日期辦理之。 

(＊預計每年 9 月中旬或次年 3 月中旬前完成) 

5. 加速陳報繳庫作業: 

為配合審計部繳庫款項之會計作業，每年於 9 月底及

次年 3 月底前將繳庫總表、歸屬國庫清冊影本及國庫

繳款書第三聯或匯款申請書影本函送內政部。 

(五)  
依清查結果未

能辦理解繳者

-資料造冊建

檔 

有關尚未能辦理解繳國庫部份，依本處自訂之「未受領

保管款清理管控表」(如附表四)格式依序編號建立電子

檔，並以紙本造冊，並將原查找資料依電子建檔編號按

序編列之，俟供後續期滿抽併辦理歸屬國庫作業使用。 

  

基準日為 12/31 第 1 件工程案為

001，第 2 件工程案

為 002…以此類推 

1 工程案填載過

頁時，第 2 頁以-1
續編，第 3 頁-2…

以此類推 

基隆市代碼 基準日為 6/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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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相關管理情形 

(一)定期更新公告徵收案件一覽表 

為加強內控管理情形，清查人員針對各案，應於每年 6 月及 12
月底，按徵收公告年度更新填載內政部「公告徵收案件一覽表」

(如附表五)。 

(二)每年 1 月底前查填調查表函送內政部 

為配合審計部年度查核需要，於每年 1 月底前函送下列 2 調查表

到部: 

1. 前一年 12 月 31 日止之「餘額調查表」(如附表六)。 

2. 前一年之「繳庫情形調查表」(如附表七)。 

七、 人力來源 

本作業所需人力以本處承辦徵收人員進行清理及相關續辦作業，並

得視人力資源逐步清理未逾解繳國庫期限之通知送達情形並予以建

檔列管，以求繳庫前置程序完備，避免延宕繳庫作業時程。 

八、 其他說明 

本須知內容如有變動或未盡周全處，依內政部最新函示辦理。 

九、 時程安排表 

如後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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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-時程安排表 

  
 

1 月 
1 月底前 

 ․清查保管款資料 - 詳五、流程(一)~(三) 
․查填前一年 12 月 31 日止之「餘額調查表」及前

一年之「繳庫情形調查表」到部-詳六、(二) 
 

2 月  ․繕造歸屬國庫清冊(基準日:前年度 12/31)送經辦

行辦理繳庫作業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 

3 月中旬前  ․國庫經辦行完成繳庫作業(基準日:前年度 12/31)， 
並檢還清冊、匯款等文件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
 

3 月底前  ․填載繳庫總表(基準日:前年度 12/31)，連同歸屬國

庫清冊影本及國庫繳款書第三聯或匯款申請書影

本函報內政部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 

4 至 6 月 
6 月底前 

 ․清查保管款資料 - 詳五、流程(一)~(三) 
․更新公告徵收案件一覽表 - 詳六、(一) 

 

7 月  ․清查保管款資料 - 詳五、流程(一)~(三) 
 

8 月  ․繕造歸屬國庫清冊(基準日:本年度 6/30)送經辦行

辦理繳庫作業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 

9 月中旬前  ․國庫經辦行完成繳庫作業(基準日:本年度 6/30)， 
並檢還清冊、匯款等文件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
 

9 月底前  ․填載繳庫總表(基準日: 本年度 6/30)，連同歸屬國

庫清冊影本及國庫繳款書第三聯或匯款申請書影

本函報內政部 - 詳五、流程(四) 
 

10 至 12 月 
12 月底前 

 ․清查保管款資料 - 詳五、流程(一)~(三) 
․更新公告徵收案件一覽表 - 詳六、(一) 

 


